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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has long been a leading economic growth point among various industries 
in China. Under the national macro-control and the regulation of the market itself, the overall tax-
ation level has gradually tended to be stable. Due to the nature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enter-
prises, they need a large amount of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plan tax payment business on the basis of business planning. Therefore, by 
mean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judgment and reasoning, cas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ax 
planning is carried out around the value added tax issues involv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of real 
estate business operations,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some new ideas for value added tax planning 
for simila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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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地产业长期以来作为我国各行业中领先的经济增长点，在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市场自身的调节下整体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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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水平逐步趋于稳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身性质导致其经营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做好经营策

划基础上开展合理筹划纳税业务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采用对比分析、判断推理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围

绕房地产企业经营各环节的相关业务所涉及的增值税问题开展纳税筹划，以期为同类企业提供增值税筹

划的一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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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房地产企业作为资金密集型企业，拥有资源占用多、环节多、周期长、范围广等特点，其资金需求

量要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和企业。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带来的财务危机都有可能会给企业和购房者造成巨

大损失，比如烂尾楼一般就是由于资金链断裂造成的。因此，通过合理的税收筹划减轻企业资金支付压

力，尤其增值税近年来成为房地产业又一大税种，在其税收筹划中必不可少。 

2. 房地产企业增值税筹划的原则与目标 

2.1. 房地产企业增值税筹划的现状 

从纳税筹划在我国兴起至今，学术界始终主张房地产企业纳税筹划应遵循可创造经济利益但不违背

税收法律政策的基本原则，严格恪守专人专职专部门从事纳税筹划方案研究、制定和落实的专业化技术

思想，结合企业经营内容结构和购销业务流程，由其财务或内设税收管理部门牵头，要求采购和经营等

各部门积极协同配合落实，确保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科学，落实到位[1]。但一些房地产企业吝惜财会投资，

轻视纳税筹划技术应用效果，造成其财会队伍中缺乏能够基于单位财务数据开展纳税筹划的综合素质较

强的高层次人才。还存在个别房地产公司负责人仰仗同税务领导干部的特殊社会关系维护而不听取财会

人员开展纳税筹划建议的现象，企业自身缺乏自查化解能力，又不肯外聘专家学者咨询和培训辅导，致

使单位隐藏许多纳税风险。 
随着金税三期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全面规范，“阳光税收”下的可操作空间不复存在。房地产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领域的“纳税大户”，巨大的税款支付压力严重，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密集的资金周

转，迫使其积极开展纳税筹划。但从目前情况看，全国房地产企业财务人员从技术层面全面、系统和深

入地开展纳税筹划的成功案例较少，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税务交际攻关和账面调整收支等层面。事实上，

缺乏财税专业基础和税务审计检查技术支撑的纳税筹划，很容易踩踏恶意避税甚至偷税的“红线”。一

旦税务检查发现，轻则进行调整补税，重则遭受税务处罚。现实中，因纳税筹划失当或错误而承担不应

有经济损失的失败案例不胜枚举。 

2.2. 房地产企业增值税筹划目标 

增值税筹划需以依法合理纳税、降低纳税风险为基础目标，以保障所有物资设备采购均可获得进项

税额抵扣来降低企业增值税负、合理安排销售业务发生时点和延迟开具发票以及采购可能用于非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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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种物资先抵扣后转出等实现递延纳税、采取电子办税和电子发票等降低纳税成本等为具体目标。 

3. 房地产企业增值税筹划具体思路 

3.1. 进项税额的筹划 

3.1.1. 强化采购发票审核管理 
房地产公司是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为主，涉及的业务量大且范围广，其合作上游单位不乏一些不

能或不能及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企业，后期索取发票也十分困难，导致企业面临当期无法按时抵

扣部分进项税的风险。另外企业自身经营过程中由内部员工提供的劳务也无法取得可抵扣的进项税，种

种原因导致企业可抵扣进项税额少，需缴增值税款数额大，耗用企业周转资金，降低企业经营能力。为

突破纳税困境，房地产企业需加强内部发票管理和外部资质审核。同时，利用税负转嫁原理努力降低采

购价格，将税负转嫁给上游原料供应商[2]。物资采购环节尽可能选择信誉好、经营规模大、能按时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增值税专票”)的建材供应商合作，并要求供应方承担装运费；在货款结算中，

尽量采取赊购、分期付款采购等结算方式，减轻资金周转压力，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并与

采购部门沟通好最大限度延迟采购。 
对于承诺开具专票的上游企业应当在合同拟定中添加对方未按时开具专票的违约赔偿，保证公司合

法权益。对于已经取得的增值税专票，需要第一时间查验其合规性、合法性，避免公司面临发票不合规

导致日后无法抵扣的风险。提高发票管理人员专业素养，减少发票报废毁损情况。 

3.1.2. 灵活选择采购合作方 
房地产公司在物料采购时除考虑原材料价格以外还要区分对方公司是否是一般纳税人，以便确定可

以获得进项税额抵扣资格的法定凭证，即增值税专票。除非不能提供专票的小规模纳税人，给予的供货

价格明显低于一般纳税人抵扣进项税后的价格，才可以放弃选择一般纳税人。也就是说，房地产公司向

不能开具也不能代开增值税专票的小规模纳税人采购同质量物料支付价格，应低于向一般纳税人采购支

付价格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差，才能做到支付节约，有利可图；如果两者相等，则税负均衡[3]。下面通

过公式分别计算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作为供应商时的税费总额和税后净利润，寻找二者的纳税平

衡点，找出何时可选择小规模纳税人作为供应商，能够补偿因未取得增值税专票而多支出的增值税款。 
设某房产公司建造一商品房项目，其向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采购物资需支付价格 W1，向一般纳税人

供应商采购需支付价格 W2，且 W1 < W2；预计销售收入 A，税费总额分别为 T1、T2。 
1) 小规模纳税人作为供应商 

A 10% 0.1A= × =应缴增值税  

( )A 10% 7% 3% 0.01A= × × + =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1 1(A W 0.01A) 25% 0.2475A 0.25W= − − × = −应缴纳所得税  

( )1 1(A W 0.01A) 1 25% 0.7425A 0.75W= − − × − = −税后净利润  

1 1 1T 0.1A 0.01A 0.2475A 0.25W 0.3575A 0.25W= − + + − = −  

2) 一般纳税人作为供应商 

2 2A 10% W 16% 0.1A 0.16W= × − × = −应缴增值税  

( ) ( ) 22 7% 3% 0.01A 0.016W0.1A 0.16W= × + = −−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 )2 22A W 25% 0.2475A 0.246W0.01A 0.016W= − − × = −−  应缴纳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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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22A W 1 25% 0.7425A 0.738W0.01A 0.016W= − − × − = −−  税后净利润  

2 2 2 2

2

T 0.1A 0.16W 0.01A 0.016W 0.2475A 0.246W
0.3575A 0.422W

= − + − + −
= −

 

3) 税负影响下物资采购价格平衡点 
假设 T2=T1，则 1 20.3575A 0.25W 0.3575A 0.422W− = − ，解得：W1 = 1.688W2 或 W2 = 0.5924W1。可

见， 1 2W W≠ 。也就是说，在不同税负的作用下，两种纳税人身份的采购支付价格不会也不可能均等。

实践中，企业要灵活选择采购合作方，充分考虑增值税及其附加、企业所得税等税费总额对价格的影响，

在 2 1W 0.5924W≤ 条件下，小规模纳税人供应价格比一般纳税人低 59.24%，两者税费支付相当，企业才

可考虑选小规模纳税人作为供应商；反之，在 1 2W 1.688W≥ 条件下，向小规模纳税人询价信息为 W1，向

一般纳税人采购价格至多高出 1.688 倍或 168.8%，两者税费支付相当，如果低于这个平衡点界值，选择

向一般纳税人采购将更划算。 

3.1.3. 劳务用工费抵扣的筹划 
依照财税[2016] 36 号文件规定，房地产开发区业和施工单位向雇工支付的工资费用不得计算抵扣进

项税额依据[4]。但通过劳服公司招募工人并对劳服公司统一结算并取得增值税专票的，可凭专票注明税

额予以抵扣。据此，建议企业集中向劳务公司雇佣工人，或在用工结束后付出低于可扣除进项税金额的

价款给劳务公司由其代为开具劳务用工费的增值税专票。劳务公司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6%，和小规模

纳税人劳务费发票税率分别是 6%和 3%。这样，既可以使雇工费用支付能够符合进项税额抵扣条件，依

法依规获得抵扣；同时，还能够减轻零散雇工带来的延时误工和岗位素养不一致等风险。 

3.2. 进项税额转出的筹划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专门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税项目、集

体福利、个人消费的，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而是直接计入工程的成本或其他科目。房产公司购进的用

于自建项目建筑安装材料，并不能保证实际用料和预估料完全匹配，常出现余料情况。对于这部分原材

料日后可以用作其他经营性建筑安装项目或出售，并可做进项税抵扣处理从而降低当期增值税额。然而，

有些自建项目从购料到完成项目用时已超过进项税额 360 天的认证期导致无法做抵扣处理。为了避免余

料无法抵扣销项税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企业可在购进物料准备用于增值税非应税项目时，首先进行认证

予以抵扣并核算进项税额，实际将物料用于增值税非应税项目时再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例如：永嘉房产公司于 2016 年 8 月购进一批板材，价款 700 万元(不含税)，准备于当月开始建造一

个仓库。此仓库于 2017 年 3 月竣工结算时，仍有 200 万元(不含税)的板材未使用，并准备投入到当月某

商品房建筑工程中。因构建自用仓库不属于应税项目，所以消耗外购板材不能抵扣进项税额。这样，该

公司外购自用板材 500 万元所包含的进项税额可有两种会计处理办法： 
1) 直接计入仓库施工项目的工程成本 
借：在建工程       5,000,000.00 
贷：银行存款等     5,000,000.00 
这样，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0。 
2) 先抵扣后转出 
即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明的板材进项税额，当月全部认证抵扣增值税额，待实际改变用途时再转

出该进项税额。则购入板材当期可抵扣进项税 = 700/(1 + 16%) × 16% = 96.55 万元，会计作 
借：原材料——板材                  6,03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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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965,500.00 
贷：银行存款等                      7,000,000.00 
在仓库施工期，陆续转出进项税 = 500/(1 + 16%) × 16% = 68.97 (万元) 
借：在建工程                          689,7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进项税(进项转出)   689,700.00 
从中看出，虽然永嘉房地产公司自建仓库的外购板材最终并没有获得扣除，但板材购进当期实际全

部进项税额 96.55 万元均获得了抵扣。这样，公司就少支付税款 68.97 万元，从而为公司节约了资金消耗，

等于财务为公司筹集了仓库建设期内的 68.97 万元资金，大大增强了公司资金周转能力。 

3.3. 销项税额的筹划 

根据简易计算公式“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 − (进项税额 − 进项税额转出)”，销项税从另一个角

度决定应交增值税额的大小。本着最大限度降低销项税的角度从以下几方面给出建议： 

3.3.1. 合理选择销售模式 
房地产企业大多采用预售和现售两种销售模式，两种模式在财税处理上也不尽相同。预售购房是指

购房者通过交付定金或预付款取得未来某指定期间获得现房的一种交易，其实质是对购房合约的一种期

货买卖。优势在于以预定优惠的方式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提高经营业绩，同时为企业带来一定资金流

入，可缓解一定的筹资压力。预售模式下，收到预售款当日即要办理预售许可，按照 3%预征率预缴增值

税。相比于现售房收到全款时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预售方式提前了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然而从货币时

间价值角度考虑，增值税前期少后期多是经济的[5]。 
因此，对于资金雄厚的企业，保证资金充足前提下综合考虑预售房带来的提前纳税义务、预售房优

惠条款减少的资金流入后可提高现售房的比例，同时尽可能项目完工后实行分期收款，实现延期纳税的

目的，获取货币的时间价值；对于资金压力大且融资困难的企业，建议尽可能选择预售房销售模式，作

为另一种融资渠道。 

3.3.2. 适当分解租金收入 
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产品中不乏有不直接对外出售，以租赁形式收取一定的租金和物业管理等费用的

业务活动。 
某地产公司用于出租的商业用房年获取租金 1500 万元(增值税税率 10%)，其中包含每年的物业费 35

万元(增值税税率 6%)、水费 20 万元(增值税税率 10%)、电费 65 万元(增值税税率 16%)。 
分解前： 

1500 10% 35 6% 20 10% 65 16% 135.5= × − × − × − × =应缴增值税 万元； 

( )135.5 3% 7% 13.55= × + =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万元  

1500 12% 180= × =应缴房产税 万元  

( )1500 20 65 13.55 180 25% 305.36= − − − − × =应缴所得税 万元  

( ) ( )1500 20 65 13.55 180 1 25% 916.09= − − − − × − =税后净利润 万元  

假如对租赁业收入进行分解，单独签订租赁合同和物业合同，同时由承租人承担水电费用，此时合

同约定租赁价款 1380 万元(增值税税率 10%)，物业管理收入 35 万元(增值税税率 6%)。 
分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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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 10% 35 6% 140.1= × + × =应缴增值税 万元  

( )140.1 3% 7% 14.01= × + =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万元  

1380 12% 165.6= × =应缴房产税 万元  

( )1380 35 14.01 165.6 25% 308.85= + − − × =应缴所得税 万元  

( ) ( )1380 35 14.01 165.6 1 25% 926.54= + − − × − =税后净利润 万元  

合理的拆分租金部分与其他部分能够达到良好的节税效果，其本质在于，房产税是对于房屋租金进

行课税，能够将水电等费用从整体中剥离出来看似减少了增值税可抵扣金额，多缴纳增值税，实质上总

税负却降低。 

3.3.3. 买房送车销售业务的筹划 
随着地产业整体经营趋势滑坡，产品销售成为地产业攻坚战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不少地产公司

着手开展多样化的销售模式。“买房送车”的售房宣传已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然而业务达成后具体到

会计处理上，合同拟定需要注意：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其中第四条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将视同销售处理。然而就该笔“捆绑销售”业务究竟是有偿赠与还是无偿赠

与上，部分地区税务机关与企业间存在争议。对于类似交易，官方有类似解答。参照河北省国家税务局

关于全面推开营改增有关政策问题的解答(之七)其中第四条：“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时，赠送给客户的礼

品不做视同销售处理。其他企业同类行为照此办理。” 
因此购房者在进行“买房送车”购买行为时虽未直接支付汽车价款，但其成本已然包含于支付的总

价款之中。然而实际生活中购买者需要汽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才能上牌照，因此地产公司必须

要提供给购房者购车发票。此时最好的处理是在合同拟定时将全部价款拆分成购房款与购车款，即将全

部价款剔除购车款后金额作为合同中的购房款。这样不仅减少与税务局的争议，也能保证车辆的正常上

牌照[6]。 
总之，房地产企业在增值税上具有一定的筹划空间，企业要通过合理的在事前对企业的进项税业

务、进项税额转出业务、以及销项税业务进行分别筹划，为企业降低税负同时提高效益，获得更多经

济利益。 

4. 结论 

综上，房地产企业开展纳税筹划应注重财税审各专业技术综合运用。从征地及土地“六通一平”开

发，到勘察设计和物料装备采购，再到施工管理和验收，最后到房地产销售和租赁，每个环节都牵涉到

税收。不论是税负较轻的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再到税额支付量较大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

税等税种，都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作为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筹划，务必从采购环节高度重视采购方式

和增值税专票控制，确保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进项税额抵扣权益；同时，要认真研究制定科学的销售方

案，采取灵活多样的销售形式和渠道，设计理想的交易价格、交易方法和最恰当的结算方式，即使不能

降低销项税额，也要力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尽可能晚一些发生，以实现递延纳税。这样，才能确保增值

税筹划取得理想效果，消除增值税缴纳对企业资金支付过快过多的影响，保证经营资金周转和防范资金

链断裂的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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